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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“一件事”
工作专班

为全面贯彻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印发<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2024年度新一批重点事项清单>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4〕53号）和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八部门《关于印发<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“一件事”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冀建房保〔2024〕6号），推进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“一件事”工作任务落实，决定成立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“一件事”工作专班，组成人员如下：
专班组长：陆长明  新区住房管理中心主任
成    员：张英杰  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
  刘立祥  新区公安局二级警务专员
郭明歌  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、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
张  京  新区公共服务局副局长
毛捍军  新区营商环境局副局长
周俊锋  中国人民银行雄安新区分行三级调研员    
颜长江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雄安新区监管
分局副局长
李若鑫  新区税务局总经济师
联 络 员: 赵恒义  新区住房管理中心公积金组组长
李子霖  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信息组干部
  任伟一  新区公安局治安支队人口大队副大队长
李  阳  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干部
杨  光  新区公共服务局社会事务处负责人
           张佳欣  新区营商环境局政策法规处干部
申  蕊  中国人民银行雄安新区分行征信管理
科科员
  张旭升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雄安新区监管
分局二级主任科员
  孙敬博  新区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科员

专班办公室设在新区住房管理中心，办公室主任由新区住房管理中心公积金组组长赵恒义同志兼任。

